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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DYNAM JAPAN HOLDINGS Co., Ltd. 
(於日本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6889) 

 

有關出售飛機的 

須予披露交易 

 

飛機銷售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DAIL 已於 2026 年 7 月 3 日（收市後）與 Aerfin 訂立飛機銷

售協議，據此，DAIL 同意出售而 Aerfin 同意購買該飛機。  

 

上市規則的涵義 

 

鑒於本次出售對本公司而言，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 但低於 25%，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本次

出售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然而，由於本次出售屬合資格飛機租賃活動，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33C 條，本公司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33D 條的披露規定，而獲豁免其他須予公佈的交易的規

定。  

 

飛機銷售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DAIL 已於 2026 年 7 月 3 日（收市後）與 Aerfin 訂立飛機銷

售協議，據此，DAIL 同意出售而 Aerfin 同意購買該飛機。  

 

飛機銷售協議之詳情載列如下： 

 

日期： 2026 年 7 月 3 日 

 

訂約方： DAIL（作為賣方）及  Aerfin（作為買方） 

 

擬出售資產：     該飛機 

 

交付年份：     預計該飛機將於 2027 年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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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日式彈珠機遊戲館營運業務及環球飛機租賃業務。 

 

DAIL 為根據愛爾蘭共和國法律成立的公司，並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飛機租賃業務。 

 

Aerfin 為根據英格蘭及威爾斯法律成立之公司。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悉、獲悉及確信，

Aerfin 約 58% 股權由一家於丹麥註冊的私募股權基金 Catacap II K/S 間接持有，其普通合夥人為 

CataCap General Partner II，基金經理為 CataCap Management，且無其他人士持有 Aerfin 逾 30% 股

權。該公司主要從事零件供應、航空資產交易及飛機維修服務。    

 

據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Aerfin 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

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上市規則的涵義 

 

鑒於本次出售對本公司而言，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 但低於 25%，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本次

出售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然而，由於本次出售屬合資格飛機租賃活動，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33C 條，本公司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33D 條的披露規定，而獲豁免其他須予公佈的交易的規定。 

 

董事會確認 (1) 本公司符合上市規則第 14.04(10E) 條所載的合資格飛機出租商準則；(2) 本次出售乃由

本公司在其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及 (3) 本次出售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

股東整體利益。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Aerfin」 

 

指 Aerfin Limited，一家根據英格蘭及威爾斯法律註冊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 

「該飛機」 指 一架 A320-200NEO 飛機，包括機身及兩台引擎 

「飛機銷售協議」 

 

指 DAIL（作為賣方）與 Aerfin（作為買方）於 2026 年 7 月 3

日就出售該飛機訂立之飛機銷售協議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CataCap General Partner II」 

 

指 CataCap General Partner II ApS， 一家於丹麥註冊成立之私

人有限責任公司，其宗旨為擔任 CataCap II K/S 之普通合夥

人 

「CataCap Management」 

 

指 CataCap Management A/S， 一家於丹麥註冊的獲授權另類

投資基金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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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DYNAM JAPAN HOLDINGS Co., Ltd. ，根據日本法律 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DAIL」 指 Dynam Aviation Ireland Limited，於愛爾蘭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並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次出售」 指 根據飛機銷售協議擬進行有關該飛機的銷售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百分比率」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 14.07 條所賦予涵義 

「合資格飛機租賃活動」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 14.04(10D)條所賦予涵義 

「合資格飛機出租商」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 14.04(10E)條所賦予涵義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DYNAM JAPAN HOLDINGS Co., Ltd. 

董事長 

保坂明 

 

日本東京，2026 年 7 月 6 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保坂明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佐藤洋治先生及佐藤公平先生；

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加藤光利先生、葉振基先生、神田聖人先生、加藤公司先生及伊藤真由美

女士。 

 


